
附件 2

园林绿化养护的内容和标准

一级绿地：

1.绿化较充分，基本无裸露土地；

2.树木生长正常，主侧枝分布较匀称，通风透光，枯死

枝率≤10%；在正常条件下，叶片生长正常，生长季叶片保

存率≥85%，黄叶、焦叶、卷叶率≤15%；无严重有害生物危

害状，枝叶受害率≤15%，树干受害率≤10%；

3.绿篱残株缺株率≤7%，修剪面基本平整，无明显缺株

断垄；草坪覆盖率≥75%，整齐一致，高度适宜，基本无斑

秃，杂草率≤10%，剪后基本无残留草屑；宿根花卉管理及

时，无明显缺株；

4.绿地整洁，无堆物堆料、搭棚、侵占等现象；设施基

本完好，无人为损坏；绿化生产垃圾基本能及时清运；

5.行道树和绿地内无死树，缺株率≤5%，树木修剪基本

合理。

二级绿地：

1.绿化基本充分，无明显裸露土地；

2.树木生长基本正常，无死树和明显枯枝死枝；在正常

条件下，无严重黄叶、焦叶、卷叶；

3.绿篱生长造型基本正常，叶色基本正常，无明显的死

株和枯死枝；草坪宿根花卉生长基本正常，基本无明显的草



荒；

4.绿地基本整洁，无明显的堆物堆料、搭棚、侵占等现

象；设施无明显的破损，无较严重人为破坏；无绿化生产垃

圾；

5.绿地内无明显死树，树木正常生长。

三级绿地：

1.绿化无明显裸露土地；

2.绿地基本整洁，无绿化生产垃圾；

3.绿地内无明显死树，树木正常生长。


